开阳县南江布依族苗族乡龙广小学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概况
南江布依族苗族乡龙广小学始建于1917年，名为紫江县立枇杷哨小学，迄今有百多年的历史，是一所六年制完全小学。学校位于南江布依族苗族乡龙广村，占地面积4816平方米，建筑面积1486平方米。学校服务于南江布依族苗族乡龙广村、苗寨村两个村43个村民组。
学校现有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31人，教职工11人，中共党员3人，本科学历3人，大专学历8人，小学一级教师8人，二级教师1人，未评2人，教师学历达标率100％。
2.部门基本职责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
（2）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管理学校德育，教育教学常规工作，学校体育工作及少先队。
二、项目概况
（一）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部门按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及公用经费补助相关管理规定补助的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
（二）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为了有效改善农村少儿的营养状况和健康素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及省、市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规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全额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膳食补助。
（三）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
三、项目绩效目标（见附件）
四、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一）资金下达情况
2021年秋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黔财教［2021］77号)下达我单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4.41万元；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黔财教[2019]235号）下达我单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2.12万元；黔财教[2021]203号下达我单位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16.59万元；黔财教[2021]209号下达我单位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中央资金15.60万元。
（二）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所有项目经费按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预算直接下达我单位，按序时进度即时申报使用，资金到位率100%。
2. 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中央资金项目下达预算15.60万元，使用15.6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项目下达预算25.26万元，使用25.26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五、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项目
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资金25.26万元，用于改善学生身体素质，满意度100%。
（二）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中央资金项目
用于学校维修费0.58万元，办公费3.91万元，租赁费0.2万元，培训费0.35万元，专用材料费0.11万元，差旅费0.35万元，电费0.41万元，水费0.17万元,劳务费1.23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1万元，保障了学校正常运转，师生满意度100%。
六、自评结论
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资助省级资金项目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专项经费为我校23人次提供有效资金保障，受益学生及家长满意度达100%，自评结论为“优秀”。
七、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绩效目标编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编制绩效目标时对绩效指标没有进行科学的量化，设立不够清晰、具体的可以衡量的绩效指标，不便于进行绩效考核。
（二）相关建议
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
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三是加强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管理的指导和培训，增强提高绩效管理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能力、专业素质和思想水平。
八、2022年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整改情况
一是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保障机制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二是部门预算绩效评估体系也同步进行了完善；
三是预算绩效管理从业人员进行了自学培训，专业素质稍有提高。
附件：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一、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中央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填报日期：2023年7月28日

	项目名称
	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中央资金
	单位名称及代码
	开阳县南江布依族苗族乡龙广小学（159083）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60
	15.60
	15.60
	
	100
	100

	
	        财政拨款
	15.60
	15.60
	15.60
	—
	—
	—

	
	        其中：上级补助
	
	
	
	—
	—
	—

	
	             本级安排
	15.60
	15.60
	15.60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保障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
目标2：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目标3：继续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政策。
	按时完成支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学生人数
	≧231人
	
	
	
	

	
	
	质量
	义务教育学校日常运转
	运转良好
	
	
	
	

	
	
	时效
	下达时间
	收到上级专业支付经费文件后30日内
	
	
	
	

	
	
	成本
	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
	650元/生·年
	
	
	
	

	
	
	社会效益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发展
	趋向均衡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义务教育学校
	≥90%
	
	
	
	

	总         分
	
	100

	绩效
结论
	[bookmark: _GoBack]按时足额发放资金。


二、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填报日期：2023年7月28日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补充县区财力专项补助资金
	单位名称及代码
	开阳县南江布依族苗族乡龙广小学（159083）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5.26
	25.26
	25.26
	
	100
	 100

	
	        财政拨款
	25.26
	25.26
	25.26
	—
	—
	—

	
	        其中：上级补助
	
	
	
	—
	—
	—

	
	             本级安排
	25.26
	25.26
	25.26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改善农村学前教育学生营养状况，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学生健康成长。
	按时补贴到位。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受益学生人数
	≧231人
	
	
	
	

	
	
	质量
	受益学生身体素质
	得到提高
	
	
	
	

	
	
	时效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支付
	及时支付，保障学生就餐
	
	
	
	

	
	
	成本
	补贴标准
	6元/生·天
	
	
	
	

	
	
	社会效益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
	得到提高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抽样调查学生满意度
	≥90%
	
	
	
	

	总         分
	
	100

	绩效
结论
	按时补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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